
  

 

 

 

聲明稿 

    有關近日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官法修正案所引

起之軒然大波，本會謹表達立場如下： 

一、本會贊同司法應在合理之監督機制下從事偵審

工作。 

二、然而，監督者之選任不應統由特定團體為之，

尤其應嚴格考量監督者之背景，簡言之，監督者不

僅須具有公正客觀之社會評價，更須避免有任何個

人之司法利益摻雜其中，以免出現監督者「選擇性

監督」、「為護航特定案件監督」等弊端，進而影響

司法獨立性及公正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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